
南京医科大学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服务
招

标

文

件
南京医科大学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服务

招 标 文 件
一、招标编号：20131211YQ 

二、招标人相关信息

招标人：南京医科大学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路140号
联系人：潘小星
电话：15951887386
三、招标项目服务内容

  （一）项目目标

为了响应与落实国家、公安部和教育部关于加强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要求，我校依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完成了校内各信息系统的定级工作，并针对各信息系统进行了相关的安全建设整改。目前，通过逐步对各信息系统实施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工作，来确保我校重要信息系统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安全保障能力要求，更好地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二）规范要求

     GB/T 25058-2010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22240-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2239-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8448-2012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GB/T 28449-2012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指南等。
  （三）项目范围

本项目此次测评范围包括：
二级系统（一个）：数字化校园系统
三级系统（一个）：门户网站系统
  （三）服务内容

1、7个工作日内完成系统的定级备案工作。协助招标方到属地公安机关对本次已定级的信息系统进行备案（因甲方原因影响完成除外，下同）。

2、15个工作日内完成本项目范围内信息系统的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工作。按照国家相关要求与标准，对本项目涉及的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状况进行科学评估、客观分析，发现保护现状与相关国家标准之间存在的差距，提出合理、有效的安全建设整改建议，并提交各系统的最终测评报告。

3、协助校方完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体系，提高信息安全管理水平。

四、招标项目要求

  （一）投标人资格要求

1、 投标人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 投标人必须是公安部认可的有合法资质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

3、 投标人注册地为南京或在南京有分支机构。

4、 投标人在本省高校测评时无不良记录。
(2) 投标文件要求

1、 投标文件的组成
⑴ 投标函；
⑵ 本次测评系统分项报价清单；
⑶ 针对本次测评系统的测评方案；
⑷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⑸ 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⑹ 资格证明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4） 企业资质证书；

2、 投标文件的数量和递交

1  投标文件一式四份，其中正本一份，副本三份，每份投标文件应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正本和副本中如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以正本为准。

⑵ 所有投标文件需用A4纸张打印或复印，并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⑶ 整套投标文件应无涂改、增删或行间插字现象，若遇必须修改的内容，应在修改处由投标文件签署人签字或盖章。

⑷ 投标文件应密封包装，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封面需注明招标项目名称、招标编号、投标人及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⑸ 投标文件应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送达指定地点，逾期递交的投标文件，招标人有权予以拒绝，做无效投标处理。

3、 招标文件发布时间：2013年12月11日上午9:00～17:00时（北京时间）。招标文件发布地点：南京医科大学物资保障科。
4、 联系人：南京医科大学资产处  许尔齐、徐平
5、 联系电话：86862719

6、 投标截止时间：：2013年12月17日14:3 0时整前（北京时间）。投标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制作的投标文件一式四份密封加盖公章后送达行政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5、 评标说明

1、 评标工作由南京医科大学审计处、财务处、资产管理处等部门组织进行。
2、 招标人将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组织公开开标，投标人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参加。
3、 招标人组织的评标小组将对所有投标人进行资格预审，未通过资格预审的单位不得参加此次投标活动。
4、 低价并非唯一中标条件。
5、 评标小组评议确定中标结果后，在开标现场口头宣布并于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中标单位签订合同。
6、 对于未中标单位，招标人不作任何解释，投标文件一律不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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